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

選　　拔　　辦　　法
1、 前言
　　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是一項特別的選拔活動，它並不是一項比賽，誠如偉大的母愛是無法比較、也分不出高低的。因此本會舉辦這個活動，至今已邁入第十七個年頭，每年有數以百計的推薦信函如雪片般寄來參加選拔活動，其中也記錄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從中甄選出的歷屆愛心媽媽們，也倍受社會各界的肯定與支持，並獲總統接見，為這些有困難的家庭解決問題，在在顯示此活動之公信力。

二、目的
1.宣揚母愛的偉大
2.向長年照顧身心障礙子女的愛心媽媽致意
3.喚起社會對身心障礙福利的重視
三、選拔辦法
  【候選人條件】
1.國籍：限中華民國國民（外籍配偶須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
2.性別：女性
3.年齡：不限
4.事蹟︰必須家有身心障礙子女，且親自照顧達一年以上，充分表現出其愛心及耐心者。（繼母或領養者可列入選拔範圍，隔代教養則不列入候選範圍，例如：奶奶、外婆、姑姑、阿姨、姐姐）
5.品德：我們非常在意候選人的品德，希望其表現能因此影響到週遭及社會大眾，成為家庭和社會的模範者。
  【選拔辦法】
    採用公開推薦方式。除各機關團體、學校、身心障礙團體及各社團、鄉村鄰里，具函邀請其推薦外；更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告知，籲請社會各界踴躍推薦符合本辦法之候選人條件者，將其傑出愛心事蹟及相關資料詳細填寫在推薦書上，向籌備會推薦。
  【推薦日期】
        即日起至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六日（星期二）止，以郵戳為憑。
  【審查】
       由籌備會透過初審、複審及決審機制嚴格辦理。（詳見四、選拔作業流程）
  【評審】
    籌備會邀請有關單位首長及社會賢達組成評審委員會，投票選出十位傑出愛心媽媽當選人。（凡推薦人不得擔任評審委員）。

    本屆為使選拔評審過程更臻理想，十位評審委員中，將邀請學者、社會觀察家、文化界、社福界、資深媒體工作者、企業界、民意代表、政府相關單位等共同籌組評審委員團並由宗教界領袖人物擔任主任評審委員，共同進行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評審過程。
  【頒獎】
       九十九年五月八日（星期六）暫訂於高雄市舉行公開表揚頒獎典禮，頒發當選證書及獎座。
  【表揚】
    當選之傑出愛心媽媽，由籌備會透過大眾傳播媒體（電視台、報社、電台、網路等）向社會各界介紹、表揚，同時編纂專刊函送全國各機關團體，廣為介紹愛心事蹟。

【推薦主題】（請推薦人或單位依主題方向說明推薦）
 　　　　  本屆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推薦的主題為『蛻變』
            蛻變是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對一般人來說，是快樂與喜悅的，但對於身心障礙的孩子，卻是用汗水與淚水堆積而成的。母親，在面臨自己的孩子成為身心障礙者時，有人選擇逃避與放棄，任由孩子自生自滅；有人卻選擇勇敢面對現實的挫折與挑戰，憑著一股愛孩子的信念，帶領自己與身心障礙子女繼續勇往直前，為突破重重的繭堅持努力而『蛻變』。
            母親勇敢接受孩子成為身心障礙孩子的轉念，是『蛻變』；母親學習如何照顧身心障礙孩子的觀念，是『蛻變』；母親毅然決然辭去工作投入福利團體的毅念，是『蛻變』；母親與身心障礙的子女一同學習面對人群的意念，是『蛻變』；母親將自己的心路歷程分享給其他家長的信念，是『蛻變』。這些對我們一般人是最簡單平常的過程，但對身心障礙孩子與他的母親，卻是漫長歲月與挫折所堆積建立的。就如同屏東縣啟智協進會成照組黃組長，勇敢走過種種折磨，也因為自子走過，才更能體會他人的痛，蛻變後的她毅然投身社福，化小愛為大愛，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成為一群憨兒的最佳守謢者，也開啟了她生命的新樂章。
　　　　　　『蛻變』的開始，也是人生的轉機，『蛻變』自己接納折翼的天使，就如同「愛的真諦」一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及比天下母親更多一份的堅持與努力。
   ●推薦表請寄：
     80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24樓之2 

     電話：(07)241-1100  傳真：(07)241-3053

　　 E-mail：depa@depa.org.tw

「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暨表揚音樂會籌備委員會」收

●「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活動，可上本會網址查詢及下載推薦表及推薦辦法。 網址：http://www.tdf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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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暨表揚音樂會

1.時    間        ：九十九年五月八日(星期六) 　　
2.地    點（暫訂）：高雄市
3.活動內容：1.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表揚
            2.當選十大傑出愛心媽媽經驗分享
            3.表揚音樂會

4.活動連絡人：李玉芳
5.電話：(07) 24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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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十七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籌備會
地址：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24樓之2

電話： (07)241-1100   傳真：（07）241-3053　 E-mail：depa@depa.org.tw

備註： 1.推薦＆選拔報名截止日期：九十九年四月六日（星期二），以郵戳為憑。
 備註：2.請隨推薦表檢附母子平日相處之四張不同的彩色生活照片及子女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備註：3.檢附之報名資料及生活照片恕不退件。
)請依本屆推薦主題﹁蛻變﹂發揮(





推薦理由及特殊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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